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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 CMOC�Mining� Pty� Limited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2013年 7 月 26 日, �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与 North� Mining� Limited 签署了 《Asset� 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

(“《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 )、公司与 North� Mining� Limited签署了《Process� Deed》(“《进程

契约》” ), �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拟收购 North� Mining� Limited 拥有的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80%的权益及相关权利和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将作为本次交易保

证人为 CMOC� Mining� Pty� Limited履行《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项下义务提供保证。

2.公司、CMOC� Mining� Pty� Limited 与交易对方 North� Mining� Limited、North� Mining�

Limited�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董事会根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现有财务数据及相关情况经判断后认为,�本次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根据《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及《进程契约》的约定,�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的其

他出资方 SC� Mineral� Resources� Pty� Ltd 及 Sumitomo� Metal� Mining� Oceania� Pty� Ltd 有权于

收到 North� Mining� Limited 通知之日起 60 日内行使其根据《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合作

协议》 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如 SC� Mineral� Resources� Pty� Ltd 及 Sumitomo� Metal� Mining�

Oceania� Pty� Ltd 行使前述优先购买权, � 则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将无法收购标的资

产。

5.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取得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无条件批准通过。

6.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家外汇

管理局的核准、通过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7.公司主要股东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出具不可撤销

承诺函,�同意于股东大会就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表决时投赞成票。

8.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尚未由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和评估，公司将进一步进行审计和评估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一．本次交易概述

1.收购主体:�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2.交易对方:� North� Mining� Limited。

3.交易协议签署日期:� 2013年 7月 26日。

4.标的资产名称:�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80%的权益及相关权利和资产。

5.交易事项: �收购 North� Mining� Limited 拥有的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80%的权益

及相关权利和资产, �主要包括 North� Mining� Limited 拥有的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80%

的权益、North� Mining� Limited 对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的管理权、North� Mining� Limited

于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享有的自有物业资产及其他相关权利和资产。

6.交易金额:� 8.2亿美元（受限于最终调整金额）。

7.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已于 2013年 7 月 3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收购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80%权益及相关资产的议案》,�该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董事 11 人,�

实际参加董事 11 人, �全体董事 (包括独立董事) 均赞成 《关于公司收购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80%权益及相关资产的议案》。

8.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家外汇

管理局的核准、通过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9.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尚未由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和评估，公司将进一步进行审计和评估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二．本次交易实施主体和公司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实施主体为公司的香港全资子公司洛阳钼业(香港)有限公司于澳大利亚为此交

易目的新注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为:� Level� 61,� Governor� Phillip� Tower,� 1� Farrer�

Place,�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已发行股份数为 1股,�由洛阳钼业(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

公司主要从事开采及加工、冶炼、深加工、贸易、研究和发展钼、钨金属和贵金属。 公司是

全球第四大钼生产商和世界第二大钨精矿生产商。 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位于洛阳栾川的三道

庄钼钨矿，位于新疆哈密的东戈壁钼矿和洛阳栾川上房沟钼矿。

三．本次交易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本次交易交易对方为 North� Mining� Limited,�注册地址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

市阿尔伯特街 123 号 17 楼,�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股东为 Rio� Tinto� Limited,� Rio�

Tinto� Limited�持有其 100%的股权。

Rio� Tinto� Limited�及其子公司是国际领先的矿业集团,�其主营业务为勘探、开采和加工

矿产资源,�主要产品为铝、铜、钻石、发热及冶金用煤、铀、黄金、工业矿物(硼砂，钛白粉和盐)

和铁矿石。

2.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 North� Mining� Limited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

(

澳元

)

总资产

38.54

亿

净资产

9.84

亿

2012年度 North� Mining� Limited的营业收入为 27.35亿澳元，净利润为 10.13亿澳元。

3.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及公司与 North� Mining� Limited、North� Mining� Limited�

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

关系。

4.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四．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1.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 North� Mining� Limited拥有的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80%的权益

及相关权利和资产, �主要包括 North� Mining� Limited 拥有的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80%

的权益、North� Mining� Limited 对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的管理权、North� Mining� Limited

于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享有的自有物业资产及其他相关权利和资产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系一家成立于 1993 年的非法人联营, � North� Mining� Limited

持有其 80%权益 , � Sumitomo� Metal� Mining� Oceania� Pty� Limited 持有其 13.3%权益 , � SC�

Mineral� Resources� Pty� Limited 持有其 6.7%的权益, � North� Mining� Limited 作为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的管理人,�拥有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的管理权。

2.本次交易涉及的矿业权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 Northparkes铜金矿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帕克斯市西北 27

公里之铜金矿,�该铜金矿自 1993 年开始开采,�剩余可开采年限超过 20 年,�该铜金矿是澳大

利亚 2012年四大产铜矿之一,�采用自然崩落地下开采。 2012年,�该铜金矿产量为 565万吨矿

石、5.40万吨铜金属和 7.20万盎司黄金(按 100%权益计)。 Northparkes铜金矿不存在权属限制

或争议。

本次交易对方 North� Mining� Limited 已就 Northparkes 铜金矿矿业权取得 3 张勘探许可

证及 3张采矿许可证,�具体许可情况如下:

许可证号 到期日 许可类型 许可区域面积

(

公顷

)

许可状态

EL 5323 2013

年

7

月

17

日 勘探

21,840

正在申请续期

EL 5800 2015

年

1

月

8

日 勘探

-

已授权

EL 5801 2014

年

1

月

7

日 勘探

49,550

已授权

ML 1247 2012

年

11

月

26

日 采矿

1,629.6

正在申请续期

ML 1367 2012

年

11

月

26

日 采矿

826.2

正在申请续期

ML 1641 2031

年

3

月

25

日 采矿

24.42

已授权

其中 1 张勘探许可证及 2 张采矿许可证许可期限已届满, �正在申请续期。 根据尽职调

查,�公司有理由相信该等续期属于正常业务。 此外,� North� Mining� Limited 已提供保证,� 自

《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生效日至交易完成日,�所有的勘探许可证及采矿许可证均为有效(无

论该等勘探许可证及采矿许可证已授权或正在申请续期过程中)。

根据 Rio� Tinto� Limited� 2012 年度报告,� Northparkes 铜金矿依据《澳大利亚矿石储量联

合委员会勘探结果报告准则(2004年 12月)》编制的资源储量情况如下: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 Northparkes�铜金矿储量情况 (按 100%权益计)

证实的矿石储量 概要的矿石储量 总矿石储量

百万吨

%

铜

g/t

金 百万吨

%

铜

g/t

金 百万吨

%

铜

g/t

金

露天开采储量

8.2 0.40 0.24 - - - 8.2 0.40 0.24

地下储量

66.0 0.80 0.28 66.0 0.80 0.28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 Northparkes�铜金矿资源量情况(按 100%权益计；未包含上述储

量)

探明的资源量 控制的资源量 推断的资源量 总资源量

百万

吨

%

铜

g/t

金 百万吨

%

铜

g/t

金 百万吨

%

铜

g/t

金

Mt %

铜

g/t

金

地下储量

14.0 0.91 0.30 3.7 0.71 0.13 271.0 0.55 0.26 289.0 0.57 0.26

3.标的资产权属状况

根据 《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 及 《进程契约》, � SC� Mineral� Resources� Pty� Ltd 及

Sumitomo� Metal� Mining� Oceania� Pty� Ltd 有权于收到 North� Mining� Limited 通知之日起 60

日内行使其根据《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合作协议》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如 SC� Mineral�

Resources� Pty� Ltd 及 Sumitomo� Metal� Mining� Oceania� Pty� Ltd 行使前述优先购买权 , � 则

CMOC� Mining� Pty� Limited将无法收购标的资产。

除上述情形外,�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标的资产财务指标

根据管理层报表,�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在澳大利亚通

用会计准则下其主要财务指标为:

百万澳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税前净利润

179.6 203.0

税后净利润

127.4 144.9

净资产

283.6 428.5

上述财务指标未经审计且并非采用中国会计准则,�可能与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资产的审计情况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审计情况。

5.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 本次交易的定价系基于公司及其专业顾问对 North� Mining�

Limited提供的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信息情况所进行的尽职调查、财务分析、在标的资产竞争激

烈的竞标过程中与 North� Mining� Limited 管理层及其专业顾问之间的谈判 , � 并参考了

Northparkes 的资源量和储量情况、在行业成本曲线上的低成本优势、市场对比数据,� 结合公

司对标的资产前景的评价(特别是其丰富的矿产存量和未来勘探的巨大潜力)、公司现金流及

收入的进一步多样化所带来的战略利益,�以及其作为公司资产一部分后所产生的潜在协同效

应，综合评估后作出。 North� Mining� Limited本次发起的严格保密的竞标活动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竞标活动结束后各竞标方需提交非约束性的指引报价,�第二阶段竞标结束后所有入

围的竞标者需提供最终报价。 North� Mining� Limited 从第二阶段开始与入围的竞标者就《资

产出售及购买协议》进行谈判直至正式签署。

五．《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及《进程契约》的主要条款

1、《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的主要条款

(1)签署方: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MOC� Mining� Pty� Limited 与 North� Mining�

Limited。

(2)交易完成日:

所有先决条件已满足或被豁免之日后的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或 CMOC� Mining� Pty�

Limited与 North� Mining� Limited 协商确定的其他日期。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将于交

易完成日起取得无任何产权负担的标的资产及其所附随的全部权利。

(3)交易对价及调整

于交易完成日, �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应向 North� Mining� Limited 支付全部交易

对价。本次交易对价暂定价格为 8.2亿美元,�该等价格受限于双方约定的运营资金调整机制,�

以确保标的资产于交易完成日拥有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及 North� Mining� Limited 事

先约定的充足运营资金为: � 5,000 万美元与 1,400 万澳元之间的差额 , � 由 North� Mining�

Limited适用交易完成日前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公历日的汇率计算所得。于交易完成日,�如实际

的运营资金与约定的运营资金存在差额的,�该等差额的 80%应作为交易对价的调整金额。

(4)保证金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应于 《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 签署日向 North� Mining�

Limited 提供金额为 4000 万美元的银行保函,�保证期间自《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签署日起

366天届满。

在《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因以下原因终止的情况下,� North� Mining� Limited 有权依据

银行保函提取保证金:

i. 本次交易在最终截止日前未能取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核准、未能取得商务

部出具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未能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具的外汇登记证、本次交易未能通

过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ii.公司股东大会未能批准本次交易;

iii.CMOC� Mining� Pty� Limited发生了《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项下的违约行为导致交易

未能完成。

除上述情况外,�在《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终止的情况下,� North� Mining� Limited 应撤销

保函。

前述保证金金额是公司在竞争激烈的竞标过程中与 North� Mining� Limited 谈判确定,�并

参考了本次交易涉及的金额(占应支付对价 5%以下)、本公司控股股东关于于股东大会赞成本

次交易出具的不可撤销承诺、公司对于取得中国监管部门批复的信心以及充分考虑了本次交

易对集团及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

(5)先决条件

本次交易将于若干条件满足或被豁免时视为完成,�该等主要先决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i. SC� Mineral� Resources� Pty� Ltd 及 Sumitomo� Metal� Mining� Oceania� Pty� Ltd 于收到

North� Mining� Limited通知之日起 60日内未行使优先购买权;

ii. SC� Mineral� Resources� Pty� Ltd 及 Sumitomo� Metal� Mining� Oceania� Pty� Ltd 出具对于

CMOC� Mining� Pty� Limited受让 North� Mining� Limited所持标的资产的书面同意;

iii.获得中国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核准、商务部出具

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具的外汇登记证、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iv.本次交易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v.新南威尔士州的相关批准

(i)向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转让根据 1992 年新南威尔士州矿业法及法案项下任

何监管规定向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发出的矿权，已获得部长在可接受条件下批准;

(ii) 已从相关政府机构收到有关在可接受条件下向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转让第

4784号环境保护许可证内的交易对方权益的所有必要的同意及批准;

vi.自《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签署日起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除上述 iv和 vi项条件仅能由 CMOC� Mining� Pty� Limited豁免外,�其他条件可由双方一

致同意后方可豁免。 如上述条件未在最终截止日前达成或被豁免(上述 iii 条件达成期限可由

North� Mining� Limited另行延长 185天),�双方均可以通知方式解除《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并无意豁免上述第 iv项条件。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主要股东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已出具不可撤销承诺函,�同意于股东大会就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表决时投赞成票。

(6)收购价格的支付

CMOC� Mining� Pty� Limited应于交易完成日向 North� Mining� Limited 支付暂定价格 8.2

亿美元, � North� Mining� Limited 应于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支付暂定价格后归还银行

保函。

(7)最终调整金额的支付

于交易完成日最终报表确定后五个工作日内,�双方将支付根据交易完成日最终报表确定

最终调整金额,�并按日支付交易完成日至付款日的利息。

(8)公司的保证义务

公司作为本次交易保证人为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履行 《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

项下义务提供保证。

(9)雇员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已签订协议同意以实质类似于或不低于交易完成日前的条

件和条款雇佣 North� Mining� Limited的雇员。

2、《进程契约》的主要条款

如 SC� Mineral� Resources� Pty� Ltd 及 Sumitomo� Metal� Mining� Oceania� Pty� Ltd 于收到

North� Mining� Limited 通知之日起 60 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 �则 North� Mining� Limited 将拒

绝公司的要约,�并于向公司支付终止费 500万美元后终止本次交易。

六．本次交易公司的投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本次交易的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为公司提供一个国际化的平台,�促进公司建立并发展基本金属、特种金属和贵

金属的投资组合,�通过本次交易在矿业投资环境稳定的国家收购高品质、低生产成本、开采年

限长的在产铜矿, �将支持并加强公司的发展前景， 同时实现利润来源和运营地域的多元化,�

通过未来的巨大的成长机会提高公司价值。

此外,�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使公司业务组合拓展到铜和金领域并立即获得来自铜金业务的

现金流,�公司董事会对于铜和金的长期基本面充满信心。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是一次极具吸引力的战略机遇,�并希望通过集团的财务实力、资源、

运营经验、借助其在中国市场地位的领先优势来进一步发展 Northparkes的业务。

尽管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并不拥有任何铜矿,�但就开采和浮选程序而言,�钼矿与铜矿

的运作非常相似。公司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类似专业领域和贵金属矿(与铜矿有许多共

同特点)方面拥有丰富的开采和勘探经验。 此外,�公司海外管理人员对铜矿及其他基本金属的

全球经营拥有广泛经验。

在充分考量了本次交易的理由及益处,�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中的相关条款(包括终止协

议费的约定)是公平合理的,�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及全体股东谋取最大化利益。

本次交易所需资金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债务融资或其他方式融资解决，可能会对公司

现金流产生一定的压力。

标的资产收购完成后, � 公司将新增控股境外非法人联营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

2、存在的风险

1)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的其他出资方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风险

根据《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进程契约》, � 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 的其他出资方

SC� Mineral� Resources� Pty� Ltd 及 Sumitomo� Metal� Mining� Oceania� Pty� Ltd 有权于收到

North� Mining� Limited通知之日起 60日内行使其根据《Northparkes� Joint� Venture合作协议》

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如 SC� Mineral� Resources� Pty� Ltd 及 Sumitomo� Metal� Mining� Oceania�

Pty� Ltd行使前述优先购买权,�则本公司将无法收购标的资产。

2)矿山开发和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是公司首次参与澳大利亚矿业项目的运营，将可能面对文化，政治，法律、物流

等方面的风险。

3)外汇风险

本次交易以美元为结算货币，伴随各项外币汇率不断变化，对本次交易带来一定的外汇

风险。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CMOC� Mining� Pty� Limited 与 North� Mining� Limited 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签署

的《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和《进程契约》；

3、 本次交易对方 North� Mining� Limited已就 Northparkes铜金矿矿业权取得 3 张勘探许

可证及 3张采矿许可证。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3-034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3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30,511,471.68 107,130,890.70 21.82

营业利润

34,290,187.76 22,453,946.86 52.71

利润总额

34,213,909.98 33,573,447.20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105,673.02 28,779,641.22 1.1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4 0.2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1 4.57 -0.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802,563,397.70 817,069,254.12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635,754,647.00 642,648,973.98 -1.07

股 本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5.30 5.36 -1.12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3,051.15万元，同比增长 21.82%；实现利润总额 3,

421.39万元，同比增长 1.91%。

2、报告期内，营业利润较上期增长 52.71%，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有一

定增长，同时毛利率高的产品在整个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7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321� � �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2013-039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3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3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802,187,974.57 873,226,728.97 -8.14%

营业利润

-71,096,693.87 14,938,554.05 -575.93%

利润总额

-65,242,728.91 21,986,006.76 -39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357,653.44 21,578,680.27 -412.1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31 0.029 -896.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6% 2.15% -9.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3,720,093,390.09 2,769,251,416.86 3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15,185,717.05 987,873,370.49 53.38%

股本

425,800,000 294,000,000 4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558 3.360 5.8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3年上半年，饲料原料和劳动力成本仍然持续上涨，公司成本压力依然较重。尤其是受

突如其来的 “H7N9”禽流感事件的影响,引发了社会及民众较大消费恐慌，禽肉产品消费明

显受挫，给整个家禽行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公司所处的行业面临较大不利影响。 直接导致

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大幅下降，禽苗及冻品价格大幅下滑。

2013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利润 -7,109.67 万元、利润总额 -6,524.2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6,735.77 万元、 每股收益 -0.231 元 / 股， 分别较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575.93％、396.75％、412.15％和 896.55％，主要原因同上。 股本增加 13,180 万元，主要是公司

本期定向增发股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2013年一季度报预计 2013年 1-6月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亏损 3000-7000万元，根

据公司 2013 年 1-6 月初步财务结果，业绩快报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735.77 万元，在业绩

预计范围之内。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3-031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3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620,010,911.51 559,006,056.93 10.91%

营业利润

22,791,996.68 24,192,565.35 -5.79%

利润总额

23,068,343.19 24,209,663.65 -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46,952.89 20,650,817.14 -10.6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57 0.064 -1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 4.04% -0.7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205,232,328.02 1,117,996,712.11 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67,874,651.20 550,574,849.46 3.14%

股本

321,916,620.00 321,916,62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1.76 1.71 2.9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7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2013-038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3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039,303,918.85 643,698,403.72 61.46%

营业利润

31,569,927.15 36,331,927.42 -13.11%

利润总额

35,262,771.45 40,387,875.72 -1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949,760.29 35,355,718.35 -18.1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4 0.18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 3.46% -0.6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486,730,106.83 1,393,783,273.14 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009,910,538.22 1,039,476,046.10 -2.84%

股本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5.05 5.20 -2.8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2013 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39,303,918.85 元，同比增长 61.46%，主要因为

上海公司销售大幅增长所致；

2. 2013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28,949,760.29元,同比下降 18.12%，主要是因为销售

增长带动相关运营成本的增加以及毛利水平下降所致；

3. 2013 上半年度,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0.14 元， 同比下降 22.22%； 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2.80%，同比下降 0.66%，主要因为公司净利润的下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7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007� � �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2013-039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3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505,481,372.45 438,101,638.01 15.38

营业利润

270,813,983.29 247,173,069.67 9.56

利润总额

274,885,204.21 247,792,907.77 1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996,173.25 174,623,803.40 32.2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009 0.3031 32.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1% 7.11%

降低

1.40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3,307,515,502.84 2,962,677,475.26 1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771,085,416.95 2,597,709,723.70 6.67

股本

576,204,800.00 576,204,8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4.81 4.51 6.6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05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5.86%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32.28%

，

主要原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自

2012

年

9

月开始实现销售

，

2013

年

1-6

月份血液制品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2013

年

7

月

15

日刊登的

《

2013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

中预计

2013

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为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30%－35%

。

公司

2013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

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2013年 7 月 3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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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8� � �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13-031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发审委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任。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2013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2013年 7月 2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7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108� � �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13-032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接到公司第一

大股东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塑集团 "）通知：

1、东塑集团 2012年 8月 2日质押给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迎宾支行的 22,000,000 股股

票于 2013 年 7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

手续。 解除质押的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47%。

2、东塑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2,000,000股股票，质押给沧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迎宾支行，为东塑集团 8,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出质，借款期限为 1 年，质押期

限从 2013年 7月 24日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该宗质押于 2013年 7月 24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此次股权质押的股份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6.47%。

截止本公告日， 东塑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127,693,569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7.54%，其中已质押股份为 77,520,0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0.71%，占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22.79%。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7月 30日


